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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临时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清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职责

1 市生态环境局

1.负责桂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日常工作和本预案的管理工作。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

监测预报方案，组织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会同市气象局及有关专家开展重污染天气

形势研判，对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2.在不同预警等级时，负责督促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监督相关排污企业落实污染物

减排措施，并对重点排污企业污染物减排情况进行检查。应急指挥部成立后，负责督促

落实应急指挥部的部署。

3.组织重污染天气形势的会商及研判，根据研判结果向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预警及采取

应急管控措施的建议；跟踪事态变化和应对情况，及时上报监测、预警、应对等方面的

信息。

2 市委宣传部

负责组织协调桂林市主要新闻单位宣传报道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指导协调相关部门组

织召开重污染天气新闻通气会、协调会，及时向媒体通报宣传重点，提示注意事项；参

与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做好社会动员，普及科学常识。

3 市发展改革委 负责协调电力能源调配。

4 市教育局 指导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减少或停止户外活动、停课等防护措施。

5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督促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监督有关工业企业落实停产、限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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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职责

6 市公安局
1. 负责组织机动车限行及对高污染排放车辆的检查、禁行。

2. 依法实施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应急响应措施。

7 市财政局 负责保障市本级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所需资金，并对资金的安排、使用进行监督。

8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负责督促指导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落实城市扬尘控制措施，督促指导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组织落实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控制措施。

9 市交通运输局
1. 负责协调和组织公共交通运力保障，引导公众选择绿色出行，满足公众出行需要。

2.督促指导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落实新建高速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控制措施。

10 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监督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并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秸秆综合利用等

应急保障预案。

11 市商务局
负责组织实施打击非法劣质油方案，加大打击非法劣质油的力度，督促加油站实施错峰

卸油。

12 市应急管理局
依法做好禁放区禁止销售、非禁放区零售点布点和管控工作，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对违

法销售烟花爆竹行为依法依规查处。

13 市城管委

1.负责组织实施建筑垃圾运输管理办法、建筑垃圾消纳场扬尘防治方案、露天烧烤管控

方案、道路保洁洒水方案，加大对执法区域内生活垃圾露天焚烧、露天烧烤、建筑垃圾

运输抛洒滴漏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2.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负责组织实施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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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职责

14 市林业和园林局

1. 督促指导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落实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扬尘防治措施，加强对园

林绿化施工单位的宣传教育和监管。

2. 督促指导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暂停松材线虫病、柑橘黄

龙病等病虫害树木枝条相关烧除作业。

15 市卫生健康委 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医疗救治工作，开展重污染天气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防病知识宣传。

16 市市场监管局 配合加强锅炉污染治理工作。

17 市气象局
负责气象条件的分析和预报，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制定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方案并开展预

报工作，协助开展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会商工作，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18 桂林海事局
协助桂林辖区船舶大气污染检测工作，依职开展船舶船用燃油抽检工作，对不符合船用

燃油标准的船舶进行处罚，减少船舶尾气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19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1. 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制，负责本行政区域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2. 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督促重点企业制定应急预案。

3. 制定大气污染源清单，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企业的限产、限排等应急措施。应

急响应终止后及时做好预案实施的总结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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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不同级别应急响应的减排管控措施
响应级别 建议性减排措施 强制性减排措施

Ⅲ级响应

（黄色预警）

1.倡导大气污染物

排放单位在达标排

放基础上提高污染

治理设施效率。

2.倡导单位和公众

尽量减少使用含

VOCs的涂料、油

漆、溶剂等原材料

及产品。

3.适时开展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缓解

空气污染。

1.加强工业企业环境监管。应急管控期间，工业企业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

颗粒物（PM）的减排比例分别达到全社会占比的 10%。加强全市涉气工业企业落实污染

防治措施的监督检查，对涉气重点企业实施 24小时在线监控，依法查处超标排放行为。

2.强化砖瓦窑行业管控。要求砖瓦窑企业按时加药投料，应急期间不定期开展现场监测。

3.强化城市扬尘管控。施工工地全面开启湿法作业，严格落实施工工地扬尘防治“6个 100%”

要求，拆迁（拆除）施工作业（含建筑、道路的拆迁、拆除等）和土方作业必须在降尘措

施到位的情况下开展，必须确保全天开启炮雾、喷淋且每日洒水不少于 5次（9时、11时、

13时、15时、18时）；各城区进一步加大市区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道路等的洒水力度。

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每日 9时至 22时增加洒水、雾炮等防治扬尘作业，重点

管控区域 3公里范围内各路段每天洒水不低于 6次，重点管控区域 1公里范围内各路段要

全天候（不间断）洒水，站点周边路段 24小时保持湿润。当空气湿度高于 80%时，暂停

道路喷雾作业，改为机械清扫，以科学、有效降低道路扬尘，湿度下降后恢复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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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级别 建议性减排措施 强制性减排措施

Ⅲ级响应

（黄色预警）

4.加大高排放车辆管控。中心城区非道路移动机械夜间 20时—次日 6时停止作业；实施重

型车辆重点管控，夜间 20时—次日凌晨 1时，严格落实中心城区重型柴油车管控措施，

重点路段绕行；行驶过程中排放黑烟等明显可视大气污染物的拖拉机、各类柴油货车、非

道路移动机械一律不得驶入市区建成区道路，一经发现依法从严查处；强化重型柴油车联

合执法，依法查处超标车上路的环境违法行为，一旦发现依法进行处罚。

5.严控餐饮、露天烧烤等油烟污染。强化露天烧烤行为管控，开展露天烧烤专项查处行动，

依法查处市区建成区范围内露天烧烤行为，严格取缔非法经营摆卖摊点，合法经营烧烤摊

点严格要求入室经营，并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未达要求的要整改到位方可恢复经营。

6.严格查处禁燃区内燃烧高污染燃料违法行为。加大重点管控区域 2公里内小餐饮、米粉

店、小作坊等的排查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燃烧高污染燃料行为。

7.严格查处露天焚烧违法行为。全市全天全时段禁止露天焚烧垃圾、荒草、落叶、农作物

秸秆和“炼山”行为。各部门要加大巡查力度，应急期间一旦发现焚烧火点，要及时扑灭、

处理，从严查处违法违规焚烧行为，严禁开展有组织焚烧行动。

8.在春节等传统节日期间，提前发布烟花爆竹禁限放提示，加强巡查执法；秋收季对重点

农业县（如全州县、兴安县）强化秸秆禁烧宣传与无人机巡查。

9.气象部门在条件具备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降低空气中颗粒物浓度。

10.强化联防联控，持续推动与永州市的密切合作，开展联防联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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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级别 建议性减排措施 强制性减排措施

Ⅱ级响应

（橙色预警）

在执行Ⅲ级应急响

应措施的基础上，

增加如下措施：加

大公共交通运力，

合理增加城市主干

道的公共交通工具

的营运频次和营运

时间。

在执行Ⅲ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

1.工业污染源监管方面。全市工业企业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

的减排比例分别达到全社会占比的 20%。

2.道路扬尘防控方面。增加清扫、喷雾等防治扬尘作业 1次。

3.移动源控制措施方面。重点管控区域范围内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停止

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

4.整治餐饮、露天烧烤等油烟污染方面。查处、排查重点范围由重点管控区域 2公里范围

内扩大至 3公里范围内。

5.加严查处禁燃区内燃烧高污染燃料违法行为。查处、排查重点范围由重点管控区域 2公
里范围内扩大至 3公里范围内。

Ⅰ级响应

（红色预警）

在执行Ⅲ级、Ⅱ级

应急响应措施的基

础上，增加如下措

施：倡导企事业单

位根据重污染天气

实际情况、应急响

应措施，采取调休、

错峰上下班、远程

办公等弹性工作

制。

在执行Ⅲ级、Ⅱ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

1.严格工业源监管。加强工业污染源监管，全市工业企业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

颗粒物（PM）的减排比例分别达到全社会占比的 30%。

2.道路扬尘防控方面。增加清扫、喷雾等防治扬尘作业 1次。

3.移动源控制措施方面。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

路移动机械（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范围内由重点管控区域扩大至市区建成

区范围。

4.整治餐饮、露天烧烤等油烟污染方面。查处、排查重点范围由重点管控区域 3公里范围

内扩大至市区建成区范围。

5.加严查处禁燃区内燃烧高污染燃料违法行为。查处、排查重点范围由重点管控区域 3公
里范围内扩大至市区建成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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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级别 建议性减排措施 强制性减排措施

臭氧强制

性减排措

施

1.倡导公众减少涂

料、油漆、溶剂等含

挥发性有机物的原

材料及产品使用。

2.有条件的情况下，开

展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缓解污染天气。

当预测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时，启动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市涉挥发性有机物

企业减排比例分别为 10%、15%、20%，氮氧化物减排比例分别为 10%、20%、30%。并

增加如下措施：

1.加大全市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管控力度。鼓励全市范围内包装印刷、塑料、家具和

木材加工（含根雕）、机械制造（喷涂）、汽车维修（喷涂）等企业对涉挥发性有机物产污

工段进行维护检修，暂时停止排放挥发性有机物。强化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管控。对包

装印刷、塑料、化工、家具和木材加工等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行业企业强化执法检查，

对不正常使用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的，要求停产整治。

2.加强市区建成区内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的监管检查，10时—18时加油站暂停装卸油。油

气回收装置无法正常运行的，在 10时—18时内停业整治，鼓励加油站引导市民进行夜间

加油。

3.鼓励六城区及灵川县、兴安县、全州县、永福县建成区范围内建筑工地室外油漆、喷涂

作业，市政道路划线、沥青铺路等工程临时性停产，确需生产的，实行错峰生产（全天避

开 10时—18时的高温时段）。

4.严控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混凝土搅拌车全天禁止驶入城区以内区域。针对拥堵路段加

强疏导，缓解车辆集中怠速行驶问题，重点区域周边重点路段实行重型柴油车等重污染车

辆限行或绕行措施。行驶过程中排放超标的拖拉机、各类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

驶入城市建成区内道路，一经发现依法从严查处。

5.开展车辆尾气执法检测，特别是重型柴油货车等高排放车辆。


